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注销香港XXX
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代表XXX执业注册的决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京司许律（港）【XXXX】XX号

香港XXX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：

    你处关于减少代表XXX的申请收悉。依据司法部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十三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经审核，决定收回XXX执业证书，注销其执业注册。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